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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RH2024-JX-X105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局五支队二、四大队“四基四化”建设房屋维修改造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桑林建筑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沿江南大道1299号力高滨江国际花园1#写字楼403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局五支队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交通路28号

被投诉人2：江西如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丹霞路333号

相关当事人1：江西正泽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巴山村下湖田组 141 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局五支队二、四大队“四基四化”建设房屋维修改造（项目编号：JXRH2024-JX-X105）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预算金额为1329600.00元，最高限价为1329587.73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6月1日发布，于2024年6月19日发布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正泽建设有限公司。2024年7月11日，本项目合同公示。2024年7月9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政府采购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本项目已签订采购合同并于7月16日开工。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主要内容为中标单位几乎为抚州市地区的公司，可能存在围标串标嫌疑。

经查，本项目为房屋维修改造项目。查看投诉人的质疑函，质疑事项主要内容为：1.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但文件设置了投标保证金，与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文号有冲突；2.评分办法中方案分设置未量化，有通过专家控标的可能性；3.采购文件要求CNAS、CMA检测报告，存在歧视性和排斥性。查看质疑答复函，采购人于6月17日对质疑事项进行答复。查看评审报告，投诉人未参与本项目投标。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的质疑事项均系针对本项目采购文件设置的问题，而投诉事项1系针对采购结果。该投诉事项未依法进行质疑，超出了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且非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投诉事项1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主要内容为评分办法中施工组织方案评审因素未量化，得分条件没有具体明确判断标准。经查，采购文件评审因素“施工组织方案”中载明“供应商就本次采购内容并结合本项目特点提供施工组织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①施工组织部署（包含但不限于横道图、网络图）、②施工技术措施（包含但不限于主要工序、施工工艺）、③、施工进度计划（包含但不限于进度控制目标、进度计划表）、④工期保障措施、⑤施工机械进场计划、⑥施工质量保障措施（包含但不限于质量控制目标、合理的控制方法）、⑦安全文明施工措施、⑧环境保护措施、⑨重点、难点的分析及应对措施、⑩施工合理化建议和降低成本措施；每有一项内容完全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的，该项内容得1.5分；每有一项存在内容缺陷的，该项内容得1分；每缺一项内容的，该项内容不得分；最高得15分。内容缺陷是指：方案阐述的内容仅罗列了上述要点，没有进行相应的说明、缺少具体的实施措施，方案内容有明显缺失、描述内容不规范、不清晰、不具备可行性等情况”。

以上事实表明，采购文件将“施工组织方案”作为评审因素，并细化为施工组织部署等10项方案内容，并对应明确具体内容的赋分。评审因素中另对内容缺陷作出具体明确的解释以便专家作为评审标准。未见该评审因素存在未依法细化量化的情形。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2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3主要内容为评审因素“主要材料‘乳胶漆’、‘墙面砖’、‘木门’、‘腻子粉’”中要求CMA或CNAS检测报告，存在指向性和排斥性。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检测报告只要有CMA标记即可，CNAS标准不是必须的；2.检测报告加分项设置过多，增加供应商投标成本。3.检测报告内容共25项非国标检测项，要求过多，分值设置非常不合理，未细化量化。4.未给予制作检测报告的必要时间，存在指向性和排斥性。经查，本项目为房屋维修改造项目，主要施工材料包括乳胶漆、墙面砖、木门、腻子粉等材料。查看采购文件，采购需求中对施工材料的技术参数作出共25项基本要求，评分标准中对应每一种施工材料的每一项基本要求作出更高的加分项要求，例如：主要材料乳胶漆：1、产品依据 GB/T23993-2009 甲醛含量 mg/kg≤5；2、产品依据 GB/T9754-2007 光泽(60°)＜2.3；3、产品依据 GB/T6750-2007 密度(23℃)＜1.5g/mL；4、产品依据GB/T5950-2008 白度≥90；5、产品依据 GB/T9269-2009 (B 法)粘度(23℃)≥125KU；6、产品依据 GB/T8325-1987，pH 值(23℃)＜9；7、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含量： ≤50mg/Kg；

8、对比率(白色和浅色)：≥0.95；9、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限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PnEO)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nEO) ,n=2~16) ≤50mg/kg。全部满足或优于以上参数加3分 ,不满足或部分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有效期内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及网站验证查询（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检测报告真伪截图（网页显示检测报告编号和检验公司要和提供的检测报告相同，截图须显示网址）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满足要求不加分。

以上事实表明，供应商提供CMA或CNAS检测报告及网站验证查询截图即满足要求，未发现通过对CNAS检测报告加分方式指定或限制供应商的情况。采购文件要求的检测内容依据国家标准包括GB/T23993-2009（乳胶漆）等，检测报告涉及产品为常见的房屋维修材料，检测内容较为简单，未发现存在指向性和排斥性。采购文件要求乳胶漆等4种产品提供CMA或CNAS检测报告，与项目所涉产品质量相关，不存在指定性或排斥性。乳胶漆等评审因素虽已细化量化到具体的检测内容，但要求全部满足或优于的才得分，存在分值设置未与量化指标相对应的情形，违反了《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关于“评分项应当按照量化指标的等次，设置对应的不同分值”的规定，属《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七项“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违法情形。据此，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1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投诉事项2不成立，投诉事项3部分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评审报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鉴于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已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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